
國
語
鼎
力
相
助
，
以
爭
取
時
殼
，
權
宜
處
理
，
請
予

追
認
案
。

決
定

••

通
過
追
認
。

募
集
「
友
聲

L
廣
告
學
長
芳
名
如
左

王
諮
鯨
葉
措
生
除
高
樁
蔡
繼
昭
程
達
雲
夏
懋
修

張
之
光
裘
象
廉
陳
乃
束
羅
致
祥
鄭
且
文
宋
鎔
堅

陸
君
賢
汪
摺
培
華
祖
訓
主
借
甫
孔
繁
柯
楊
增
榮

幸
叔
猶
林
萃
勤
陳
易
位
主
鹿
靖

五
、
南
部
地
區
校
友
總
名
冊
，
應
予
整
理
付
印
諜
。

決
定••

請
各
學
長
提
供
資
料
，
一
尚
雄
加
工
出
口
區
新
成

立
，
間
有
校
友
多
人
，
煩
請
李
叔
猶
學
長
詳
予

揖
快
，
至
于
本
區
校
友
名
單
及
人
數
，
煩
詰
林

萃
勤
學
長
詳
為
查
核
編
訂
。

六
、
本
區
與
「
友
聲
」
通
訊
聯
繫
，
向
由
葉
于
搞
學
長
擔

任
，
現
葉
學
長
調
離
南
部
，
應
詰
何
位
學
長
擔
任
為

宜
話
公
決
案
。

法
定••

請
羅
鏡
心
學
長
擔
任
。

七
、
本
會
對
陳
誕
生
、
李
祝
三
兩
故
車
長
去
世
應
如
何
表

一
示
案
。

決
定••

L
請
各
學
長
盡
力
寡
集
陳
、
李
兩
故
學
長
子
女

教
育
費
，
並
可
別
用
「
友
聲
」
廣
告
募
集
方

式
辦
里
之
。

Z
故
陳
証
生
學
長
子
女
幼
少
，
應
在
本
會
經
費

項
下
撥
給
三
千
元
以
充
其
子
女
教
育
置
，
並

支
持
前
向
德
歐
學

E
眨
一
胖
代
為
轉
獸
。

誓-

重

-.‘

II:
互
不
不
合
同
脖

品
仍
持
扔
給
仍
鏢
速

不
認
清
河
河
司

L
F
H、
2

L
d
F

益
去
禹
度

i
y
u
u

電

叮

T
Z

銅
(
如

，
電
五
日
有
叫

K
U動
不
抹
抹
不
持
;
或

4
抽
鑄
山
凹
的
作
嗎

?
A
-
J
m

f

銅
冰
川
1
.珠
登
記

E
K

可

1
J
P

多

鋼
棧
條
伶
仰
廿
p
i銅
→
了

b
F
諦
，

一~

一位一

缸
，
本
合
會
于
李
祝
三
學
長
去
世
時
前
往
吊
信
並

致
送
奠
儀
一
千
元

Q

八
、
第
二
次
聯
絡
幹
事
會
議
應
於
何
時
召
開
詰
公
決
案
。
、

決
定••

肝
、
三
月
廿
五
日
(
星
期
六
)
仍
位
臺
軒
儲
運
所

召
開
，
各
學
長
籌
備
拾
辦
工
作
以
及
葬
收
或
預

拾
所
需
費
用
等
措
形
，
均
詰
拉
會
報
告
，
以
便

進
一
步
拉
伯
于
辦
理
校
慶
聯
歡
事
宜
。

散
會

••

四
時
半

家
包
營

土
木
水
利

建

一

程工築建木土包承

建

各

程種

工

國

成
呂

莉
什
﹒
一
叩
尤
拉
路

這

廠

會

話
••

-
-
K、
一
卅
五
﹒
立
一

•.
之

之
三
一
六
號

句公很有程工源佳

混六邊溪路建為市束存;拉住

、三支- ~

I fJ 'J月~ ;避經
源

-., 45 -


